實習單位同意書
茲同意國立屏東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班學生　　　　　　（學號：　　　　　　，電話：　 　　　　　），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於本單位進行教學實習，僅以此同意書作為實習依據。
實習單位：
負責人核章：
地址：□□□-□□
聯絡電話：
傳真：
（請實習單位加蓋戳章）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